
如皋市妇女联合会“两癌贫困妇女救助”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如皋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和《关于

印发 2020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点的通知》（皋财办[2020]19

号）等文件要求，对我单位 2020 年度“两癌贫困妇女救助”项

目绩效自评报告如下：

一、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了解决低收入农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2018 年

市政府将如皋贫困妇女乳腺癌、宫颈癌（以下简称两癌）救助

项目列入全市重要民生项目。救助对象为经过有检查资质的医

疗机构初诊，并经市公立医疗机构确诊患有宫颈癌 2B 以上或乳

腺浸润性癌,年龄在 35-64 周岁的如皋市籍贫困妇女，贫困程度

需为民政部门确认的低保户或农经部门确认的建档立卡低收入

户（以申报救助当年为贫困程度认定年限）。救助标准参照全

国妇联规定的标准，符合救助的每位贫困两癌患者一次性救助

1 万元，同类项目的救助不重复享受。

2020 年实施期限为 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两癌贫困妇女救助项目实施办公室，由市妇联、财政局、

民政局、农工办、卫计委等部门组成。办公室设在市妇联。村

（社区）妇联负责收集核实汇总需救助的两癌患病贫困妇女名

单、人数以及申报材料，上报至各自所在镇（区、街道）妇

联。各镇（区、街道）妇联对相关材料进行初审把关，由镇



（区、街道）党委政府统一盖章后，上报至市妇联。各镇

（区、街道）妇联每季度的第一个月向市妇联申报。

按照我市实际情况，年初预算时申报该专项工作经费 20 万

元，用于两癌贫困妇女救助。全年共救助 2 名符合救助条件的

两癌贫困妇女，实际支出 2 万元，结余 18 万元由财政全部收回。

（二）绩效目标。

为我市年龄在 35-64 周岁的如皋市籍贫困妇女，经市公立

医疗机构确诊患有宫颈癌 2B 以上或乳腺浸润性癌,参照全国妇

联规定的标准，对符合救助的每位贫困两癌患者一次性救助 1

万元，同类项目的救助不重复享受。

市妇联按季及时将各镇（区、街道）报送材料进行汇总，

认真填报需救助的两癌患病贫困妇女情况汇总表。并将镇

（区、街道）申报的救助资料分别报给民政局、农工办、卫计

委等相关部门进行联合审核。审核后再向社会公示一周，公示

结束后将相关材料汇总上报至市财政局，及时将救助资金发放

至受助的两癌患病贫困妇女。

二、评价情况

（一）评价思路方法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课题，也是

建设高效廉洁政府的关键措施。通过评价，强化支出责任，优

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主要遵循以下原则：科学规范原则、公

开公正、分级分类、绩效相关原则。



根据财政部《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等文件精

神及本项目的具体特点，设置了合理可行的评价体系。包括产

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

（二）评价工作情况。绩效评价过程中，由项目实施单位

如皋市妇联、财政局、民政局、农工办、卫计委根据工作职责

对各镇提供的各类资料进行数据质量审核，形成绩效评价。

（三）绩效评价结论。本项目依规立项，管理制度健全，

资金使用合理合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成果显著，由于 2018

年已经对全市之前年度符合两癌贫困妇女救助条件的均已救助，

今年符合条件的人数有所减少，全年共救助 2 名符合救助条件

的两癌贫困妇女，实际支出 2 万元，结余 18 万元由财政全部收

回。

三、项目绩效。项目资金管理方面：市妇联在部门联合审核

后，向社会公示一周。然后将相关材料汇总上报至市财政局，

及时将救助资金发放至受助的两癌患病贫困妇女。严格按照和

执行资金使用管理的相关规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费用结算，

保证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项目绩效评价方面：项目资金的使用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

分、侵占、挪用。

四、存在问题。由于对符合救助条件的两癌贫困妇女数量

的不确定性，导致在做部门预算时很难预估到下一年度符合条

件的准确人数。

五、有关建议。今后将加强工作创新，勤走访，要求各镇



（区、街道）妇联对符合救助条件的两癌贫困妇女及时上报。

如皋市女联合会“贫困妇女儿童及三八红旗手慰问”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为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提高资金使用绩效，根据《中共如

皋市委 如皋市人民政府关于<如皋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办

法>的通知》（皋委发〔2020〕38 号）、《关于印发 2020 年预

算绩效管理工作要点的通知》（皋财办〔2020〕19 号）相关要

求，对我单位“贫困妇女儿童及三八红旗手慰问”项目绩效自

评报告如下：

一、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进一步营造关爱妇女儿童的良好氛围，把新春的祝福和

党的温暖传递到广大妇女儿童的心里，每年春节前对全市贫困

妇女儿童及三八红旗手进行走访慰问。

2.主要内容

每年春节前分别由市领导、妇联领导带队对全市贫困妇女

儿童及三八红旗手进行走访慰问。

3.实施方式

每年春节前由家儿部根据要求对各镇（区、街道）发放通

知，各镇（区、街道）根据通知要求报送贫困妇女儿童及三八

红旗手材料，每镇（区、街道）确定 1 名贫困妇女或儿童留给



市领导进行走访慰问。其余对象由市妇联领导带队到各镇（去、

街道）进行走访慰问。

4.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按照我市实际情况，年初预算时申报该专项工作经费 15 万

元，用于对贫困妇女儿童、三八红旗手和帮扶结对村的慰问。

2020 年共慰问贫困妇女儿童、三八红旗手等 147 名，实际支出

14.86 万元。

（二）绩效目标

妇女民生项目，充分发挥妇联组织作为党联系广大妇女群

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对我市部分贫困妇女儿童及三八红旗手

进行慰问帮扶。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广大妇女儿童的心里，进一

步营造关爱妇女儿童的良好氛围。

二、评价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原则和依据、评价指标体系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课题，也是

建设高效廉洁政府的关键措施。通过评价，强化支出责任，优

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主要遵循以下原则：科学规范原则、公

开公正、分级分类、绩效相关原则。

根据财政部《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等文件精

神及本项目的具体特点，设置了合理可行的评价体系。包括产

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绩效评价过程中，如皋市妇联根据工作职责对各镇（区、

街道）提供的各类资料进行数据质量审核，形成绩效评价。



（三）绩效评价结论

本项目依规立项，管理制度健全，资金使用合理合规，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成果显著。

三、项目绩效

（一）主要经验和做法

项目资金管理方面：市妇联对各镇（区、街道）妇联上报

的慰问名单进行汇总，然后将市领导慰问对象及方案报市委办，

资金到位后妇联由领导带队到各镇（区、街道）进行慰问，及

时将慰问资金发放至贫困妇女儿童及三八红旗手手中。严格按

照和执行资金使用管理的相关规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费用结

算，保证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项目绩效评价方面：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分、侵

占、挪用。

（二）绩效目标评价情况

1.数量指标：

2020 年贫困妇女儿童及三八红旗手慰问专项经费 15 万元，

每镇（区、街道）妇联年初根据要求分别上报贫困妇女、儿童，

贫困三八红旗手等。

2、时效指标: 各镇（区、街道）妇联春节前根据要求进行

申报，市妇联对各镇（区、街道）报送材料进行汇总，然后分

组到各镇（区、街道）进行慰问。

3、成本指标：慰问资金 15 万元。



4、效益指标：妇女民生项目，把新春的祝福和党的温暖传

递到广大妇女儿童的心里，进一步营造关爱妇女儿童的良好氛

围。

四、存在问题

慰问经费专项资金严格执行财务管理规定，层层把关，圆

满完成绩效目标。今后我们将继续贯彻该规定，对各项资金进

行规范化管理，提高财务综合管理水平。

五、改进建议

今后将加强工作创新，勤走访，要求各镇（区、街道）妇

联将特别贫困的妇女儿童及三八红旗手及时上报。

如皋市女联合会“妇儿工委工作经费”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如皋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关于印发

2020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点的通知》（皋财办〔2020〕19

号）等文件要求，对我单位“妇儿工委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

评报告如下：

一、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如皋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是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议

事协调机构，负责协调推动政府有关部门研究解决妇女儿童发

展中的重大问题和执行妇女儿童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

发展妇女儿童事业。日常办事机构——如皋市妇女儿童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设在如皋市妇联。主要职责为协调和推动有关部门



做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协调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和

实施妇女和儿童发展规划；协调和推动有关部门为开展妇女儿

童工作和发展妇女儿童事业提供必要的人力、财力、物力；负

责执行上级和同级妇儿工委的各项决议和决定；开展调查研究，

为政府决策妇女儿童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依据。

2.资金分配使用情况

按照我市实际情况，年初预算时申报该专项工作经费 15 万

元，用于实施妇女和儿童发展规划、爱婴母婴室建设补助、妇

儿工委为民办实事等支出。2020 年共补助南通验收合格命名的

母婴室 6 家单位，每家单位补助 1 万元。该项目全年实际支出

12.62 万元。

（二）绩效目标

合理编制妇女和儿童发展规划，并推动实施，协调和推动

成员单位做好维护妇女和儿童权益、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工

作等，推进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开创我市妇女儿童工作新局面。

二、评价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原则和依据、评价指标体系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课题，也是

建设高效廉洁政府的关键措施。通过评价，强化支出责任，优

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主要遵循以下原则：科学规范原则、公

开公正、分级分类、绩效相关原则。

根据财政部《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等文件精

神及本项目的具体特点，设置了合理可行的评价体系。包括产

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



（二）绩效评价结论

本项目依规立项，管理制度健全，资金使用合理合规。

三、项目绩效

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财务

规章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分、侵占、挪用。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南通要求如皋 2020 年必须有 6 家母婴室达到南通验收标准。

2、时效指标:对南通验收合格命名的 6 家母婴室，每家单

位补助 1 万元，南通验收合格命名后及时发放到位。

3、成本指标：2020 年年初预算资金 15 万元，实际支出

12.62 万元，厉行节约，不超预算。

4、效益指标：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建成高标准“爱心母

婴室”，更好地服务妇幼群体，为“强富美”新如皋建设增光

添彩。

如皋市女联合会“妇联工作经费”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如皋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关于印发

2020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点的通知》（皋财办〔2020〕19

号）等文件要求，对我单位“妇联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报

告如下：

一、项目情况



1.项目背景

如皋市妇联是在如皋市委和南通妇联领导下的如皋各界妇

女的群众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组

织、引导、服务广大妇女，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男女

平等的重要力量。贯彻落实全国妇联提出的“按妇女人均 1 元

的标准将妇联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的要求，妇联认真履行

关注妇女民生、促进妇女发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职责，

积极为基层妇女提供服务。

2.资金分配使用情况

按照我市实际情况，年初预算时申报该专项工作经费 20 万

元，用于妇联引导妇女参与经济建设，扎实有效开展“双学双

比”、“巾帼建功”活动；维护妇女和儿童合法权益，切实为

妇女儿童办好事、办实事；提升妇女整体素质；加强优秀妇女

典型选树、科学家庭教育宣传等支出。因疫情影响，有些工作

未能按计划开展，或由原实体活动改为线上活动。2020 年该项

目全年实际支出 11.36 万元。

二、评价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原则和依据、评价指标体系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课题，也是

建设高效廉洁政府的关键措施。通过评价，强化支出责任，优

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主要遵循以下原则：科学规范原则、公

开公正、分级分类、绩效相关原则。

根据财政部《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等文件精



神及本项目的具体特点，设置了合理可行的评价体系。包括产

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

（二）绩效评价结论

本项目依规立项，管理制度健全，资金使用合理合规。

三、项目绩效

（一）项目决策：

项目立项依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妇女和儿童

发展纲要和规划等，预算资金 20 万元，全部到位。

（二）项目过程：

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单位和个人没有私分、侵占、挪用

现象。

（三）项目产出：

项目的成本指标：2020 年年初预算资金 20 万元，实际支

出 11.36 万元，厉行节约，不超预算。

（四）项目效益：

深化“巾帼脱贫行动”“乡村振兴巾帼行动”，促进巾帼

家政服务提质增效；“以家家幸福安康工程”为总抓手，发挥

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独特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家庭落地生根，让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成为基层社会治理

的“稳定器”；充分发挥妇女议事会、巾帼志愿服务队、女性

社会组织等的作用，在共建共享共治中彰显担当和作为；加强

对普通妇女特别是贫困妇女、残疾妇女、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等

困难群体的关爱服务；积极推进妇联组织改革成果落地，加强

对新领域女性的团结引领，有序推进新领域妇联组织建设，使



基层妇联组织真正强起来、活起来。为“强富美”新如皋建设

增光添彩。

如皋市妇女联合会“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110 周年”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如皋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和《关于印发 2020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点的通知》（皋财办[2020]19 号）等文件要求，

对我单位 2020 年度“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110 周年”项目绩效自评

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2020 年是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110 周年，年初预

算安排经费 12 万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三八”国际劳动

妇女节 110 周年纪念活动由线下改为线上宣传服务活动，未能

举行大型的活动，故年初预算安排的 12 万元未能按照年初计划

执行到位。结余资金由财政收回。

二、评价情况

因疫情影响，“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未能举行大型

的活动，故年初预算安排的 12 万元未能按照年初计划执行到位。

三、存在问题。因疫情影响，“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期

间未能举行大型的活动，故年初预算安排的 12 万元未能按照年

初计划执行到位。


